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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產品標章制度之檢討與前瞻─ 以稻米與蔬菜為例  

王宏文(臺大政治系副教授) 

我國近年來出現多起重大食安事件，顯示政府在食品安全管制上出現諸多問題，

其中一項問題是食品標章制度，它們過去曾經發揮一定的功能，並取得人民的信賴，但

在 2013 年有關油品的食安事件中，因為生產偽油與攙油的公司，部分是取得標章的大

廠，使得經過多年所建立起來的食品標章制度公信力全毀，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視現

行的食品標章制度。 

事實上，我國現行的食品標章從中央、地方、到民間機關，總共約有 60 多種，因

此政府正在評估與檢討現行標章制度，例如可能整併功能相近的標章及落實各標章所要

達到的標準等，以符合民眾對食品標章之期待與要求。 

本研究選擇農產品的三個主要標章，也就是地理標章、有機標章，及吉園圃安全

蔬果標章來進行分析，並以稻米及蔬菜兩樣農產品為具體的研究對象，就以下五個議題

來進行探討： 

一、 我國現行蔬菜與稻米標章法規架構與歐盟農產品標章規範之比較。 

二、 我國與美國農產品標章制度之比較。 

三、 稻農為何參與地理標章？影響參與的因素為何？ 

四、 農民為何要取得吉園圃標章？及為何部分農民在取得吉園圃標章後，仍想取

得其他標章或建立私人品牌？ 

五、 消費者對包裝食用米上的多種標章之認知、態度、及信任之初步研究。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在第三、第四、及第五個

研究議題上，本研究團隊訪談相關利害關係人，以深入了解其想法及所面臨的困難，在

第五個研究議題上，則另外發放一份問卷來進行調查。本研究計畫總共訪談 33 人，以

下是主要的研究發現。 

• 議題一：我國現行標章法規架構介紹及其與歐盟農產品標章規範之比較 

我國目前的食品標章與認證制度法規由三個部分所組成：《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

法》、《吉園圃安全蔬菜標章管理作業規範》以及《商標法》，法規下衍生出優良農產品

標章、產銷履歷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以及產地證明標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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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市面上的農產品在「產地」相關的證明上有些混亂，相關標章有產地證明標

章(地理標章) 、產地團體標章、與產地團體商標。經法規比較之後，本文認為，我國對

於農產品產地標章的規範目的不明確，在規範的使用上也沒有明確的遵循脈絡。 

與歐盟的地理標章制度比較後發現，歐盟對於生產者和行銷者的責任做出明確規

範，因此保障了農產品及食品的品質，此外，更保障了一種對於文化的認識與認同，地

理標章不同於一般的商標，就是因為其在特定的區域內的生產者們一同尊重以往的生活

文化。歐盟將地理標章作為鄉村地區發展政策的作法非常值得學習，不僅更能提升農民

生產地方特色的產品，亦能同時發展觀光休閒農業。最後，相對於歐盟地理標章係採取

專屬立法，我國則是採取合併立法，其實務運作或可作為我國發展地方特色農業的借

鏡。 

在有機標章上，相對於歐盟的有機農業標章規範，我國目前有機農產品規範較有

待改進之處在於法規結構面向、零檢出的標準以及粗糙的查核次數規範上，而且，我國

有機農產品法規的立法目的比較偏重消費者，而忽略農業本質的問題。 

         

• 議題二：我國與美國農產品標示制度之比較 

美國法制之優點為標準制定之明確性、授予主管機關稽核查驗的權限、區分等級

與所需之認證及驗證、提供例外規定等。尤其針對例外規定，美國法同時賦予其應遵循

之義務，以避免法制運作上可能的漏洞。再者，提供相當之誘因，包括事後返還驗證費

用、除外情況下免予驗證等，可對小農提供必要的保障。最後，美國法習慣利用計畫、

指引等非正式、非拘束性的方式，提供業者與消費者知悉，更可簡化適用的過渡階段。 

美國透過法令之要求，明確相關作為義務，以尋求驗證之核發，進而透過標章制

度，實現資訊性規範，讓業者藉由標章落實產品說明義務，也讓消費者與一般大眾，得

透過標章了解相關產品，並得以進行必要的公民監督。最後並參考美國法於執法上強化

主管機關之權責，以完善食品安全所需之法律制度。 

• 議題三：稻農參與地理標章之研究 

我國地理標章發展歷史不像國外那麼早，由於臺灣東部先天環境佳，因此種植出

來稻米品質極高，其中池上米在臺灣的名聲響亮，因此本研究針對我國第一個地理標章，

也就是池上米，進行研究，此外，因關山位於池上附近，他們也模仿池上米建立地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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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因此本研究也納入此個案來分析哪些因素會影響生產者使用地理標章？ 

首先，對於池上、關山兩地而言，其稻米品質在臺灣享有很高的聲譽，為杜絕可

能衍生的仿冒問題，其生產者是較有意願申辦地理標章的。為清楚說明不同利害關係人

的想法，本研究將分別說明農友與糧商的申辦動機。在農友方面，訪談結果顯示農民本

身對於地理標章的申請與否並無任何影響，主要的原因是農友在現行制度下，只須負責

田間管理，後端關於稻米加工及行銷皆由糧商所負責，因地理標章的申請比較偏向行銷

的性質，因此，大多農民對地理標示認知程度偏低。 

在糧商方面，訪談結果顯示他們是決定是否採用地理標章的決策者，因不同糧商

之特性、策略、與目標客戶有差異，導致他們使用地理標章的程度不一。例如若糧商的

目標客戶是以營業導向為主，例如自助餐店、餐廳等，則因糧商與目標客戶間已有長久

默契，不會太注意地理標章，且糧商為節省成本，則糧商使用地理標章的程度會較低；

反之，若糧商以直銷為主，則使用地理標章的程度會較高。 

此外，大部分的糧商除了地理標章之外，還會有一個私人品牌，此乃合作品牌策

略，過去的研究指出，廠商私人品牌強弱程度將決定廠商採用地理標章的效用。因此，

對於品牌小、規模小的糧商而言，地理標章的效用較大；同時，部分糧商亦指出，投資

私人品牌是防止地理標章失靈的避險措施之一。 

最後，地方鄉公所是否具備規劃、執行、與行銷的能力會影響地理標章的效果，

當地鄉公所對於稻米的把關，會影響生產者的行為與成本，因此雖然池上與關山的稻穀

價格較高，但在申辦與使用地理標章的過程中，會產生許多維持稻作品質或安全的成本。

直接成本包括地理標示認證費用、會員費、控制成本等；而間接成本則包括遵從生產過

程標準的成本及行政成本等。 

 

• 議題四：生產者取得吉園圃標章後的行為 

臺灣推動吉園圃標章至今已有 20 多年，但普及率約四成左右，為何僅有四成左右

的農友申辦吉園圃標章？以及在這些已獲得吉園圃標章的農友中，他們後續會採取甚麼

樣的行動來充分發揮吉園圃標章的效用？此為一個有趣的問題。 

本研究選擇番茄作為研究對象，主因有三，一是番茄產銷班數量眾多。二是番茄

種植方法不同且價格差異很大。三是番茄中有許多不同的品牌。訪談結果顯示番茄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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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申辦吉園圃標章的動機有下列原因：第一，希望能提高產品價格來增加農友本身的

利潤。第二，有些地區的農會等輔導單位會大力推廣，在農村人情壓力下，農友也會開

始申辦吉園圃標章。第三，與農友的特性有關，此包含他們的種植方式與年齡等。例如

露天種植方式比較容易有蟲害，因此需要施灑較多農藥，比較難申請吉園圃標章；此外，

年紀較輕的農友也較願意申辦吉園圃標章。第四，則是要符合農友本身的策略或觀念，

例如有農友表示他們是因為認同安全蔬果觀念，才決定申辦吉園圃標章；也有農友表示

是因為行銷管道的不同所導致的不同行為。 

在這些獲得吉園圃標章的產銷班中，有一些產銷班會持續發展並建立自己的品牌，

訪談結果顯示，建立私人品牌的主要原因包含：(1)產銷班內的利益不易分配；(2)農友

想要區別各自的產品，這是因為各農友種植的番茄品質、風味仍有所差異，因此某些農

友會想要建立品牌，來作產品區隔；(3)為了配合個別農友的經營策略，希望能開創新的

行銷管道，降低中間商的剝削。此外，這些獲得吉園圃驗證的產銷班偏好建立私人品牌，

而不偏好申辦其他標章，例如有機標章或產銷履歷標章等，主要的原因是農友認為這些

標章的申請程序過於繁瑣、自付經費過高等。 

 

• 議題五：消費者對農產品標章的認知與態度 

本議題是想瞭解消費者在選購包裝米時，能否有效辨別標章的圖示？對不同標章

的認知與信心程度？最後則是想了解消費者在選購包裝米時，會優先考量品牌或是標

章？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政府標章存有相當程度的疑慮，但資料分析結果也

顯示消費者認為有張貼政府標章的農產品比較有保障，這樣的結果顯示消費者的矛盾心

態，對於標章的功效仍然沒有百分百的放心。此外，就消費者對標章與品牌的偏好狀況，

有些消費者較注重包裝上的標章(31%)，有些則較注重品牌(39%)。訪談結果則顯示包裝

米標章制度立意良善，然而政府的政策行銷尚嫌不足，一般消費者並不太清楚標章的圖

示、標章申請與驗證的過程，導致標章存在與否不太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偏好。因此政

府應當增加消費者對於標章的了解，這或許有助於消費者對於標章的信心程度，提高消

費者購買具有標章農產品的意願。 

 


